附件

宁波市海曙区三支街配套一路及配套设施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因宁波市海曙区三支街配套一路及配套设施项目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根据国家和省、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相关法规政策，结合实际情况，特制定本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一、征收目的
宁波市海曙区三支街配套一路及配套设施项目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符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八条第二项公共利益情形。
二、征收范围
东至空地，南至空地，西至博洋集团（不含），北至河流。具体门牌地址：启文路157弄10号。上述门牌地址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以上门牌均包括支号，个别门牌如有遗漏，或与实际不符，以区人民政府公布的征收范围为准。
三、调查基本情况
该项目涉及房屋总建筑面积约1900平方米（不含未经登记建筑），其中住宅约1900平方米；涉及总户数约25户（不含未经登记建筑），其中住宅约24户，非住宅约1户。房屋地段等级三级。
四、征收补偿法律法规依据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补助、奖励规定>的通知》（甬政发〔2024〕56号）、《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中低收入住房困难补偿和住房困难补助申请办法>的通知》（甬政办发〔2015〕107号）、《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宁波市市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范围内未经登记建筑调查补偿办法>的通知》（甬政办发〔2014〕13号）、《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下发<实施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的若干意见>的通知》（甬建发〔2015〕75号）、《关于进一步优化宁波市房屋征收安置房票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甬建发〔2024〕66号）等有关规定。
五、房屋用途、面积的确定
（一）被征收房屋的用途，按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用途确定；房屋所有权证未记载用途或者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法批准改变用途，但未作房屋用途变更登记的，按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的用途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1990年4月1日施行前已改变用途，并按改变后的用途延续使用的房屋，按改变后的用途认定。其中改变为商业用途的，应当取得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1990年4月1日以后，未经自然资源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擅自改变房屋用途的，按原房屋用途认定。
（二）被征收房屋的建筑面积，按被征收房屋所有权证或者其他合法的房产凭证记载的建筑面积认定；其他合法的房产凭证未记载房屋建筑面积的，其建筑面积按有关规定依法认定。
征收砖混结构住宅房屋，同一楼梯单元相同套型房屋因建筑面积计算规则改变造成房屋所有权证记载建筑面积各户不一致的，以其中最大一套房屋的建筑面积作为本单元相同套型被征收房屋的建筑面积认定。最大一套房屋不包括带阁楼的顶层房屋。
六、未经登记建筑的补偿
未经登记建筑按照《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宁波市市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范围内未经登记建筑调查补偿办法>的通知》（甬政办发〔2014〕13号）、《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下发<实施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的若干意见>的通知》（甬建发〔2015〕75号）等有关规定处理。
七、住宅补偿方案
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产权调换。
（一）住宅货币补偿方案
1.补偿
（1）房屋价值的补偿
被征收房屋价值由评估机构根据评估比准价格，结合该房屋具体区位、建筑结构、建筑面积、成新、层次、容积率等因素评估确定。
本项目预评估时点为2025年7月28日，按照市场比较法评估，宁波市三级地段，砖混二等结构，南中朝向（朝向差价率为0），标准层次（层次差价率为0），使用年限为25年（2000年建成），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建筑面积略，室内无装修，被征收住宅房屋预评估比准价格为每平方米24130元。
本项目被征收住宅房屋最终评估比准价格由依法选定的评估机构以征收决定公告之日为评估时点评估确定。被征收房屋装修及附属物由同一家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2）低收入住房困难补偿
属于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宅房屋被征收人、符合补偿安置条件的承租人（下同），户籍在宁波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其被征收住宅房屋建筑面积每户低于54平方米最低补偿建筑面积标准的，不足54平方米部分按评估比准价格给予低收入住房困难补偿，但被征收人、承租人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他处另有房屋的除外。申请低收入住房困难补偿的，按照《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中低收入住房困难补偿和住房困难补助申请办法的通知》（甬政办发〔2015〕107号）的规定办理。
（3）一次性补偿搬迁费
一次性补偿搬迁费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300元计算，其中不足1万元的，按1万元补偿。
2.补助
（1）货币补偿补助
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的15%给予货币补偿补助。
（2）购房补助
被征收人、承租人选择货币补偿，并将货币补偿资金（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和货币补偿补助资金）全额兑换成房票，在征收补偿协议生效之日起12个月内购买宁波市行政区域内住宅房屋（含车库、车位）的，凭不动产权证和购房纳税凭证（购买住宅房屋为期房的，凭网签备案的买卖合同和全款购房凭证），可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实际购房资金少于被征收住宅房屋评估价值的按购房纳税凭证记载的价税合计资金）10%的比例给予购房补助；超过期限的，不予补助。征收补偿协议生效后，住宅房屋被征收人、承租人在房屋征收范围公告发布后，已经购买宁波市行政区域内住宅房屋(含车库、车位）的，可按前款规定给予购房补助。
（3）住房困难补助
对不符合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被征收人、承租人，其被征收住宅房屋建筑面积低于每户54平方米的，不足54平方米部分按被征收房屋评估比准价的50%给予住房困难补助，但被征收人、承租人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他处另有房屋的除外。申请住房困难补助的，按照《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中低收入住房困难补偿和住房困难补助申请办法>的通知》（甬政办发〔2015〕107号）的规定办理。
（4）临时过渡费补助
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每月每平方米30元计算，给予6个月的临时安置费。其中每月不足1650元的，按1650元补偿。
（二）住宅产权调换补偿方案
1.产权调换房屋及预评估比准价格
（1）产权调换房屋房源及套型
产权调换房屋房源为宁波市海曙区内的丽园南路安置房（暂名）。该安置房源由多个征收项目共同使用，抽签定位时序根据征收项目实施顺序确定。
丽园南路安置房（暂名）为期房，地段等级为三级，套型为建筑面积约65平方米、75平方米、85平方米、95平方米、105平方米、115平方米、125平方米、135平方米，共50套，每单元设置2部电梯。
（2）产权调换房屋预评估比准价格
产权调换房屋预评估时点为2025年7月28日。
丽园南路安置房（暂名）：宁波市三级地段，钢混一等结构，南中朝向（朝向差价率为0），标准层次（层次差价率为0），使用年限0年（期房），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建筑面积略，室内无装修，预评估比准价格为每平方米19080元。
本项目住宅产权调换房屋最终评估比准价格由评估被征收房屋的同一家评估机构以征收决定公告之日为评估时点评估确定。
2.产权调换面积及差价结算
（1）产权调换住宅房屋建筑面积
按被征收住宅房屋补偿价值（包括被征收住宅房屋评估价值与住房困难补助或者低收入住房困难补偿之和）与产权调换房屋评估比准价格换算，根据换算结果再增加一定面积后，向最接近产权调换住宅房屋建筑面积的套型上靠确定。其中，住房困难补助或者低收入住房困难补偿按货币补偿方案中规定办理。上述产权调换住宅房屋按评估价值与被征收住宅房屋补偿价值结算差价。
符合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住宅房屋被征收人、符合补偿安置条件的承租人（下同），产权调换房屋建筑面积54平方米部分或者被征收房屋补偿价值（含低收入住房困难补偿）部分不结算差价；产权调换房屋建筑面积超过54平方米部分且超过被征收房屋补偿价值的，按规定结算差价。
对不符合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被征收人、承租人，其被征收住宅房屋建筑面积低于每户54平方米的，不足54平方米部分按被征收房屋评估比准价的50%给予住房困难补助，但被征收人、承租人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他处另有房屋的除外。
（2）住宅房屋产权调换面积补助
住宅房屋被征收人、承租人，在向最接近产权调换住宅房屋建筑面积的套型上靠前，按被征收住宅房屋补偿价值与产权调换住宅房屋评估比准价格换算面积的15%给予产权调换面积补助，此面积补助不支付房款。
（3）住宅房屋产权调换公摊面积补助
产权调换住宅房屋为设置电梯建筑的，在向最接近产权调换住宅房屋建筑面积的套型上靠前给予公摊面积补助：每单元设置一部电梯的，补助建筑面积3平方米；每单元设置二部及以上电梯的，补助建筑面积10平方米，此面积补助不支付房款。
（4）住宅房屋产权调换增加面积
产权调换房屋地段等级低于被征收房屋地段等级的，每降低一个地段等级增加建筑面积5平方米产权调换面积。
（5）产权调换差价结算补助
住宅房屋被征收人、承租人，对其产权调换住宅房屋的增加建筑面积部分以及向最接近产权调换住宅房屋建筑面积的套型上靠建筑面积部分，按该部分房屋评估价值的15%给予差价结算补助，在差价结算时直接核减。
3.一次性补偿搬迁费
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300元计算，其中不足1万元的，按1万元补偿。
4.临时安置方式和临时安置费
如被征收人选择自行过渡，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每月每平方米30元计算，给予从搬迁之月起到产权调换房屋交付后6个月的临时安置费补偿，其中每月不足1650元的，按1650元补偿。超过24个月过渡期限未交付产权调换房屋的，自逾期之月起按最新的临时安置费核算标准的二倍支付临时安置费（不包括产权调换房屋交付后的6个月）。被征收人确需周转用房的，征收部门可以从宁波大市范围内进行调剂。
八、非住宅补偿方案
本项目非住宅房屋补偿原则以货币补偿为主，如被征收人确需产权调换房屋的，征收部门可在宁波大市范围内调剂其它非住宅用房作为本项目产权调换房屋。
（一）非住宅货币补偿方案
1.补偿
（1）房屋价值的补偿
被征收房屋的补偿价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评估机构根据规定的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被征收房屋装修及附属物由同一家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2）一次性搬迁和临时安置费
一次性补偿的搬迁和临时安置费，按被征收非住宅房屋评估价值的一定比例计算。商业、办公用房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的3%补偿，工业、仓储和其他类型非住宅用房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的5%补偿。
征收被征收人自用的工业用房，被征收人认为其搬迁和临时安置损失超过按前款规定计算的补偿费用的，应当及时向房屋征收部门提供相关证明文件,由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评估确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按评估结果支付搬迁和临时安置补偿费。
（3）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
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的一定比例计算。商业、办公用房，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的5%补偿。工业、仓储和其他类型非住宅用房，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的5%补偿，或者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或标准容积率计算的建筑面积每平方米200元计算，从高给予补偿。房屋标准容积率:工业、仓储用房为1.0；机关团体、新闻出版类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其他类型非住宅用房房屋地段等级1-3级的，为2.5，其他房屋地段等级的，为2.0；其他类型非住宅用房为1.0。
被征收人或者生产经营者认为其停产停业损失超过前款规定计算的补偿费用的,按照《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执行。房屋征收部门应当按评估结果支付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停产停业期限按不超过十二个月计算。
（4）重大设施搬迁损失费
重大设施搬迁损失费由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按重置价格结合成新扣除残值进行评估，按评估结果给予补偿。补偿后，重大设施由被征收人自行处置。
2.补助
（1）货币补偿补助
选择货币补偿方式的，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的30%给予货币补偿补助。
（二）非住宅产权调换补偿方案
1.产权调换房屋价值
本项目非住宅产权调换房屋价值由评估被征收房屋的同一家评估机构以征收决定公告之日为评估时点评估确定。
2.产权调换面积和差价结算
产权调换面积与被征收非住宅房屋建筑面积或者评估价值相当，并按评估价值结算差价。
3.一次性搬迁和临时安置费
商业、办公用房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的3%补偿；选择产权调换的被征收人过渡期限超过12个月的，自超过之月起每月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的3‰增加补偿。
工业、仓储和其他类型非住宅用房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的5%补偿；选择产权调换的被征收人过渡期限超过12个月的，自超过之月起每月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的5‰增加补偿。
征收被征收人自用的工业用房，被征收人认为其搬迁和临时安置损失超过按前款规定计算的补偿费用的，应当及时向房屋征收部门提供相关证明文件,由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评估确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按评估结果支付搬迁和临时安置补偿费。
4.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
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的一定比例计算。商业、办公用房，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的5%补偿。工业、仓储和其他类型非住宅用房，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的5%补偿，或者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或按标准容积率计算的建筑面积每平方米200元计算，从高给予补偿。房屋标准容积率:工业、仓储用房为1.0；机关团体、新闻出版类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其他类型非住宅用房房屋地段等级1-3级的，为2.5，其他房屋地段等级的，为2.0；其他类型非住宅用房为1.0。
被征收人或者生产经营者认为其停产停业损失超过前款规定计算的补偿费用的,按照《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执行。房屋征收部门应当按评估结果支付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停产停业期限按不超过十二个月计算。
5.重大设施搬迁损失费
重大设施搬迁损失费由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按重置价格结合成新扣除残值进行评估，按评估结果给予补偿。补偿后，重大设施由被征收人自行处置。
九、奖励标准
（一）住宅签约搬迁奖励
住宅被征收人在签约期限内签订补偿协议并在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的，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的10%给予签约搬迁奖励，每户低于2万元的，按2万元奖励；否则，不给予奖励。
（二）非住宅签约搬迁奖励
非住宅被征收人在签约期限内签订补偿协议并在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的，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的5%给予签约搬迁奖励；否则，不给予奖励。
十、签约期限和搬迁期限
（一）签约期限。本项目签约期限为20日，具体起止日期在房屋征收评估机构确定后由房屋征收部门另行公告。
（二）搬迁期限。本项目搬迁期限截止日期为签约期限届满后第60日止，具体起止日期由房屋征收部门另行公告。
十一、其他事项
（一）房票具体规定另行公告。
（二）本征收补偿方案未尽事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十二、房屋征收部门和房屋征收实施单位
房屋征收部门：宁波市海曙区房屋征收管理服务中心。
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宁波市海曙区南门街道房屋征收（拆迁）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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